
信阳市林业和茶产业局权责清单（2021版）

序

号
项目名称

职权

类别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1

森林防火期内
在森林防火区
野外用火活动

审批

行政许
可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防火
条例》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
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2
林业植物检疫

证书核发
行政许

可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植物检疫

条例》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
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3
林木采伐许可

证核发
行政许

可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
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4

勘查、开采矿
藏和各项建设
工程占用或者
征收、征用林

地审核

行政许
可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
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5
临时占用林地

审批
行政许

可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
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6
林木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核发

行政许
可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
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7
从事营利性治
沙活动许可

行政许
可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沙
治沙法》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
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8

森林高火险期
内，进入森林
高火险区的活

动审批

行政许
可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防火
条例》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不予许可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建立
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9
林木种子采种

林确定
行政确

认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林木种子
采收管理规
定》第五条

种子园、母树林由省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一般采种林、临时采种林、群体和散生的优良母树由市、
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告。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采种林分应当报上
一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10

对非法开垦、
采石、砍柴、
放牧等活动致
使林木受到毁
坏行为的行政

强制

行政强
制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第74条

1.对毁坏森林林木单位/个人开展行政检查；2.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5.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6.行政强制执行；7.行政
强制归档。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11
对非法运输木
材的行政强制

行政强
制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法实
施条例》第
三十七条

1.对从事木材运输者开展行政检查；4.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5.作出行政处罚决定；6.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7.行政强制
归档。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12

对违反林业服
务标志恢复制
度相关行为的

行政强制

行政强
制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法实
施条例》第
四十五条

1.对林业服务标志恢复单位/个人开展行政检查；2.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3.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4.采取行政强制执
行；5.行政强制归档。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13
对林木采伐的

行政强制
行政强

制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第八十

一条

1.对从事林木采伐单位、组织和个人开展行政检查；2.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3.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4.采取行政强制执
行；5.行政强制归档。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14
对种子生产经
营相关行为的

行政强制

行政强

制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种子法》
第五十条

1.对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开展行政检查；2.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3.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4.采取行政强制执行；5.
行政强制归档。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15

对违反除治森
林病虫害制度
相关行为的行

政强制

行政强
制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病虫
害防治条例
》第二十五

条

1.对除治森林病虫害单位/个人开展行政检查；2.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3.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4.采取行政强制执行；
5.行政强制归档。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16
对应施检疫林
业植物及其产
品的行政强制

行政强
制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植物检疫
条例》第十

八条

1.对从国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检疫单位、组织和个人开展
行政检查；2.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4.采取行政强制执行；5.行政强制归档。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17

对在草原上活
动未采取防火
措施的行政强

制

行政强
制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草原防火
条例》第四

十五条

1.对草原用火单位和个人开展行政检查；2.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3.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4.采取行政强制执行；5.行政
强制归档。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18

对外来陆生野
生动物放至野
外环境的行政

强制

行政强

制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野生动物
保护法》第
五十四条

1.对从事放生单位/个人开展行政检查；2.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3.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4.采取行政强制执行；5.行政
强制归档。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19
森林火灾应急

预案备案
其他职
权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防火
条例》（国
务院令第541
号）第16条

第2款

1.草拟：初步编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2.审查阶段：市林茶局负责人集体讨论确定森林火灾应急
预案终稿。
3.批准阶段：上报信阳市人民政府批准。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20
造林工程省级

检查验收
其他职
权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河南林业
重点生态工
程管理办法
》（豫林计
〔2002〕217
号）第11条

1.受理阶段：施工单位向市林茶局生态建设修复科上交竣
工报告。
2.验收阶段：生态建设修复科实地核查验收（通过验收，
出具验收报告；未通过，指出问题和整改工期完成时间）
3.审核阶段：市林茶局负责人审核验收报告
4.最终阶段：上报省林业局，由省级林业局组织核查验收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21
国有林场森林
经营方案审批

其他职
权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国有林
场管理办法
》第19条

1.受理：国有林场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报自然保护地和野生
动植物保护管理科审批。
2.审查：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科组织专家审
核（审核通过，初拟审批意见书；审核不通过，出具审批
意见书，一次性告知存在的问题，明确方案整改期限）。
3.审批：市林茶局审批通过国有林场森林经营方案。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22
对退耕还林项
目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退耕还林
条例》第33

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23
对森林资源的

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实
施条例》第43
条、《森林采
伐更新管理办
法》第13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24
对林木种子质
量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种子法》
第47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25

对林木苗种生
产经营、林木
种子质量及国
家级森林公园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
19条、《国家
级森林公园管

理办法》第3条
、第32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26
对林产品质量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产品质量
法》第8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27

对林木转基因
工程活动及植
物新品种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

第3条、《开展
林木转基因工
程活动审批管
理办法》第25

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28

对普及型国外
引种试种苗圃
、松材线虫病
疫木加工板材
定点加工企业
及应施检疫林
业植物及其产
品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植物检疫

条例》第3条第
1款、第10条、
《植物检疫条

例实施细则
（林业部分）
》第2条、第5
条、《松材线
虫病疫木加工
板材定点加工
企业审批管理
办法》 第11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29

对森林防火责
任制落实及森
林火灾隐患的

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防火
条例》第24

条第1款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30
对森林草原用
火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防火
条例》第50
条、第51条
、第52条、

第53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31
对自然保护地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风景名胜
区条例》第5
条、《自然
保护区条例
》第20条、

第34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32

对林草部门管
理的陆生野生
动植物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野生动物
保护法》 第
34条、《陆
生野生动物
保护实施条
例》第5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33
对营利性治沙
活动的行政检

查

行政检
查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营利性治
沙管理办法

》第3条

1.现场检查：检查人员2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2.发现违法行为/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进入行政
处罚或行政强制程序;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笔录，并
向监管对象告知检查结果。
3.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34

对非法开垦、
采石、砍柴、
放牧等活动致
使林木受到毁
坏行为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第四十

四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35
对未完成更新
造林任务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第四十
五条、《中
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实
施条例》第
四十五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36
对违法使用林
地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第73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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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法运输木
材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实施条例
》第44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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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林木种
苗生产经营许
可制度相关行
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8条、

第81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39

对违反林木种
子检验相关制
度、伪造试验
、检验数据的
相关行为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71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40

对涉外交流利
用林木种质资
源相关行为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81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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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子包装、
标签、档案不
合规定的，以
及未按规定备
案的销售行为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79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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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侵占、破坏
、非法采集或
采伐国家重点
保护林木天然
种质资源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80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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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种子生产
基地进行病虫
害接种试验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54条
、第87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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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经营
劣种子相关行
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49条
、第75条第7

第76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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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按规定使
用林木良种造
林的行为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林木良种
推广使用管
理办法》第

16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46

对违反《种子
法》审定林木
品种相关行为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77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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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拒绝、阻挠
监督检查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第80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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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经营
假种子相关行
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49条
、第75条、

第76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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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抢采掠青、
损坏母树或者
在劣质林内和
劣质母树上采
种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35条
、第83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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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木良种选
育者造假行为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84条
《林木良种
推广使用管
理办法》第

17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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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经批准收
购林木种子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74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52
对伪造林木良
种证书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林木良种
推广使用管
理办法》第

17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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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木种子和
苗木进口相关
行为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
法》第78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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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弄虚作假、
虚报冒领退耕
还林补助钱粮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退耕还林
条例》

（2016年修
正） 第五十

七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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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破坏自然保
护区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自然
保护区条例
》第34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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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工单位破
坏风景名胜区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风景名胜
区条例》 第

46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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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擅自移动或
者破坏自然保
护区界标、未
经批准进入自
然保护区、拒
不服从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
管理、不向自
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提交科学
研究、教学实
习和标本采集
活动成果副本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行政区域
界线管理条
例》第十七
条、《自然
保护区条例
》第36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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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风景名胜
区内进行开荒
、修坟立碑等
破坏景观、植
被、地形地貌
的活动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风景名胜
区条例》 第

43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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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景物、设
施上刻划、涂
污或者在风景
名胜区内乱扔
垃圾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风景名胜
区条例》 第

44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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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风景名胜
区内从事禁止
范围以外的建
设活动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风景名胜
区条例》 第

41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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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经批准在
风景名胜区内
设置广告等活
动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风景名胜
区条例》 第

45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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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风景名胜
区内进行违法
活动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风景名胜
区条例》 第

50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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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沙化土地
封禁保护区内
破坏植被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沙
治沙法》第
22条第1款、

第38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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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按治理方
案治沙、验收
不合格不按要
求继续治沙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沙
治沙法》第
28条第1款、
第29条、第

41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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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造成土地沙
化加重行为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沙
治沙法》第
26条、第40

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66

对侵犯植物新
品种权、假冒
授权品种行为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植物
新品种保护
条例》第40

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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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规定开
展林木转基因
工程活动的单
位/个人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开展林木
转基因工程
活动审批管
理办法》第

27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68

对未使用注册
名称销售授权
品种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植物
新品种保护
条例》第42

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69

对未按照规定
使用林木良种
造林的项目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林木良种
推广使用管
理办法》第

16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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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输或者邮
寄未取得检疫
证书的林木种
苗的行为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植物检疫
条例》第9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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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施检疫林
业植物及其产
品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植物检疫
条例》第18

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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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森林病虫害
防治不力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病虫
害防治条例
》第22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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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建立或者
未落实草原防
火责任制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防火条例》
第四十八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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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经批准在
草原上野外用
火、爆破、勘
察、施工、未
取得草原防火
通行证进入草
原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防火条例》
五十一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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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经批准在
森林防火期内
进入森林防火
区野外用火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防火条例》
第五十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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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拒不接受森
林防火检查或
者不消除森林
火灾隐患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防火条例》
第四十九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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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经批准擅
自进入森林高
火险区、未设
置森林防火警
示宣传标志、
未安装森林防
火装置的机动
车辆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防火条例》
第五十二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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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经批准在
森林防火期内
进入森林防火
区进行实弹演
习、爆破活动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防火条例》
第五十一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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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落实森林
防火责任制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防火条例》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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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草原上活
动未采取防火
措施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第四十八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81
对破坏野生动
物生息繁衍场
所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陆生
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
》第36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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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售、收购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陆生
野生植物保
护实施条例
》第24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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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来陆生野
生动物放至野
外环境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
》第54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84
对陆生野生动
物猎捕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河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
办法》第30

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85
对野生动物人
工繁育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陆生
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
》第39条、

28条2款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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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售、利用
、运输非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行为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
》第35条、
28条第2款《
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实施
条例》第38

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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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野生动物
收容救护为名
买卖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野生动物
保护法》第
四十七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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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人采集
、收购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
物行为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植物保护条
例》第27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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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陆生野生动
物猎捕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陆生
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
》第34条、
35条、《中
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第

46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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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造、倒卖
、转让野生植
物批准文件、
标签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
》第37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陆生
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
》第39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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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人在中
国对国家重点
保护陆生野生
动物进行野外
考察、采集标
本或在野外拍
摄电影、录像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陆生
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
》第40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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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法出售、
购买、利用、
运输、携带、
寄递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
》第35条、
28条第2款《
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实施
条例》第37

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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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法生产、
经营使用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
或者没有合法
来源证明的非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制作的食
品的行为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
》第35条、
28条第2款《
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实施
条例》第37

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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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法杀害国
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陆生
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
》第33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95

对非法使用有
关野生动物证
书和文件行为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
》第37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陆生
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
》第39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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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境外引进
陆生野生动物
物种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
》第53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97

对出售、收购
国家二级保护
野生植物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陆生
野生植物保
护实施条例
》第24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98
对采集野生植
物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
植物保护条
例》第23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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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购无合法
来源证明的木
材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法实
施条例》第

四十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100
对擅自开垦林
地尚未毁林行
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第74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101
对未完成造林
任务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实施条例
》第45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102
对林木采伐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第76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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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买卖有关林
木证件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第77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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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林区非法
收购明知是盗
伐、滥伐的林
木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
法》第43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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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法改变林
种行为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
罚

市林业和茶
产业局

《森林法实
施条例》第
四十六条

1.立案：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或有关部门移送的
违法线索，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实施，必要是可
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少于2名；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诉。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
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重大决定提请法制审核。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
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
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依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法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的
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
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
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结案：制作执法案卷，并公示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
他依法应当追责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